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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数字指标＊

赵 胜

摘要:新中国成立初期，中央以文件或会议的形式先后八次制订了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。对于中央先

后制订的数字任务，地方上不仅能够完成，而且还会超指标完成，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地方官员的政

治心态有关。而对于地方上超指标完成数字任务的情况，中央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还可以提高，进而

又制订出更高的数字任务。如此循环互动，短短几年时间里，数字指标直接推动中国 1． 2 亿多“如汪洋大海般

的”农户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，合作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最初的设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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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新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的速度问题，中央

原本规划到1967年基本上完成，[ 1 ]可谁曾料到，仅至

1956年底，中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就基本完成，远远

超出了中央最初的设想。对此，有研究者以为，是中

央自上而下的推动促使了农村合作化高潮的到来。①

但是，这种推动是如何完成的呢?1950年，中国建立

在“小私有”基础上的农户有105，535，580户，到1956
年，农户总数达120，460，397户。[ 2 ]要在短短几年的

时间里，把中国1． 2亿多“如汪洋大海般的”农户组织

起来走上合作化的道路，绝非易事。笔者以为，中央

的数字指标起着直接的推动作用。这里的数字指标，

是指中央以文件或会议的形式提出要求，要求在一

个时期内农村新建立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要达到一

定的数量，或农户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要达到一

定的比例，其本质是中央分期对农业合作化进程的

一种安排与规划。

一、农业合作化开始阶段的数字指标

1951年4月，中共山西省委在提交华北局和中

央的报告中提出，用增强“公共积累”和“按劳分配”

这两个因素的办法“使老区互助组织大大前进一

步”。刘少奇和华北局不同意山西省委的意见，认为

过早取消私有制不利于农业生产的发展。[ 3 ]而毛泽

东却赞成，认为可以用组织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方式

去“动摇私有基础”，并“指示陈伯达召开互助合作会

议”[ 4 ]。9月，全国第一次互助合作会议召开，会议形

成了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( 草案)》，这是中共

中央关于农业互助合作运动的第一个指导性文件。

12月15日，毛泽东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印发该决

议草案的通知，要求将此文件“印发到县委和区委”，
“在党内外进行解释，并组织实行”，“当作一件大事

去做”[5 ]。《关于农业互助合作的决议( 草案)》的形成

和印发，标志着中央自上而下发动农业合作化运动

的开始。
(一)第一次制订数字指标

为 贯 彻 落 实《关 于 农 业 互 助 合 作 的 决 议 ( 草

案)》的精神，1952年2月15日，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

在《关于1952年农业生产的决定》中提出:“老解放

区要在今、明两年把农村百分之八九十的劳动力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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织起来( 笔者注: 以发展互助组为主) ，新区要争取

三年左右完成这一任务。”[ 3 ] ( P49 ) 中央第一次制订农

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。
(二)第二、三次制订数字指标

1952年9月，中央召开全国第二次互助合作会

议，制定了今后五年的农业增产计划和发展互助合

作组织的计划。中央第二次制订农业合作化的数字

指标。但这次会议究竟制订了怎样的数字，档案资

料不详。不过，随后不久，不少地方的农业合作化运

动出现了普遍的急躁冒进倾向。为此，中央决定缩

减第二次互助合作会议制订的数字计划。1953年3
月，中央发出《关于缩减农业增产和互助合作发展

的五年计划数字的指示》，提出:“5年之内，组织起

来的农户，老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80% 左右，

新区控制在70% 左右。其中农业生产合作社老区平

均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的45% 左右，新区平均控制

在12% 左右; 常年互助组新区控制在占农村总户数

的30% 左右。”根据这一指示，中央希望各大区“将

原定的数字加以压缩”[ 3 ] ( P124 )。中央第三次制订农业

合作化的数字指标。也由此可推测，中央第二次制

订的数字指标比第三次高。

二、农业合作化加速发展阶段的数字指标

1953年9月25日，《人民日报》正式公布了党的

过渡时期的总路线。10月，中央决定召开第三次农

业互助合作会议。为了开好这次会议，15日，毛泽东

同陈伯达、廖鲁言( 笔者注: 二人时任中央农村工作

部副部长) 谈话，在谈到办好农业生产合作社时，他

说:“要分派数字，摊派。”“华北现有六千个合作社，

翻一番——— 摊派，翻两番——— 商量。合理摊派，控制

数字，不然工作时心中无数。东北一番，一番半或两

番，华北也是这样。控制数字不必太大，地方可以超

过，超额完成，情绪很高。”总之，“只要合乎条件，合

乎章程、决议，是自愿的，有强的领导骨干( 主要是

两条: 公道，能干) ，办得好，那是韩信将兵，多多益

善。”[ 1 ] ( P356 － 358 ) 10月26日至11月5日，全国第三次农

业互助合作会议在北京召开。11月4日，毛泽东再次

约陈伯达、廖鲁言谈话，提出了到1957年全国发展

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任务，他说:“生产合作社的

发展计划提出来了，今冬明春，到明年秋收前，发展

3． 2万多个，1957年可以发展到70万个。但是要估计

到有时候可能突然发展一下，可能发展到100万个，

也许不止100万个。”[ 3 ] ( P170 )根据毛泽东两次谈话的

精神，第三次农业互助合作会议形成了《中共中央

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( 草案)》，后经毛

泽东亲自修改，12月16日，中共中央委员会正式通

过了这份文件。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

社的决议》的形成和通过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进

入了加速发展的阶段。
(一)第四次制订数字指标
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》

明确提出了到1954年秋以前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

发展至3． 58万多个的数字任务，这比毛泽东11月4
日的谈话中提出的3． 2万多个又多出了3800个。“从

1953年冬季到1954年秋季以前，全国农业生产合作

社应由现有的1． 4万多个发展到3． 58万多个。其中，

华北由6186个发展到1． 24万多个; 东北由4817个发

展到1万个; 华东由3301个发展到8300多个; 中南由

527个发展到3600多个; 西北由302个发展到700多

个; 西南由59个发展到600多个。中央批准了这些计

划数字，并责成各地党委努力去完成这个计划。”[ 3 ]

( P176 )中央第四次制订了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。
(二)第五次制订数字指标

出人意料的是，1953年冬1954年春，全国农业

生产合作社的发展数量达到了9万多个( 包括原来

的1． 4万) [ 3 ] ( P193 )，远远超出了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

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》中规定的1954年秋以前完成

3． 58万多个这个数字。受此鼓舞，1954年4月2日至

18日，在第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上，中央农村工

作部提出了1960年前后全国基本实现合作化的构

想，此前毛泽东设想是1967年达到这个目标。“此次

农村工作会议大体拟定: 农业生产合作社1955年计

划发展到30万个或35万个。1957年计划发展到130
万个或150万个，参加合作社的农户发展到占全国

总农户的35% 左右。……1960年前后，全国地区基

本上实现合作化。”[ 3 ] ( P194 )中央第五次制订农业合作

化的数字指标。
(三)第六次制订数字指标

截至1954年秋，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社225，

405个，其中，130，405个是在春后秋前建立的。[ 3 ]

( P226 )1954年10月10日至月底，全国第四次互助合作

会议召开，中央农村工作部提出了1955年春耕前发

展60万个农业生产合作社的数字任务，而半年前第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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二次全国农村工作会议提出1955年的发展目标是

30万个或35万个。“各地计划在1955年春耕以前将

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60万个。这个计划是大致合

适的。……如果这60万个社办好了，那就可以有把

握地做到: 在1957年组织50% 以上的农户加入合作

社。”[ 3 ] ( P203 ) 中央第六次制订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

标。

三、农业合作化高潮阶段的数字指标

截至1955年1月，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

了48万余个。不过，“由于其中有相当部分是无准备

或准备很差的条件下建立的”，因而“在许多地方陆

续有新建社垮台和社员退社的现象发生”。为此，中

央认为整顿和巩固农业生产合作社“已经成为十分

迫切的任务”。10日，中共中央发出《关于整顿和巩

固农业生产合作社的通知》，提出:“对当前的合作

化 运 动，应 基本 上 转 入控 制 发展、着重 巩 固 的阶

段。”[ 3 ] ( P227 )但是，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仍在发展。至

3月份，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发展到了60万个。3月

22日，中央农村工作部发出《关于巩固现有合作社

的通知》，提出:“不论何地均应停止发展新社，全力

转向春耕生产和巩固已有社的工作。”[ 3 ] ( P234 )4月份，

全国农业生产合作社有67万个，后经整顿、巩固，减

少了2万个。

而就在4月间，毛泽东外出视察，沿途所见使他

改变了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速度上的看法。5月1
日，毛泽东出席在天安门举行的庆祝五一劳动节大

会，其间，与谭震林( 笔者注: 时任国务院副总理，分

管农林口) 交谈说:“我前一段出去看到沿途的庄稼

都长得很好，……农民种田的积极性很高，办合作

社的积极性也高。”[ 6 ] 5月17日，他在中共中央召集

的15省市书记会议上说:“在合作化的问题上，有种

消极情绪，我看必须改变。再不改变，就会犯大错

误。”会上，河南、湖北、湖南、广东、广西、江西、江苏

等省的书记，重新报上了1956年春耕前发展农业生

产合作社的数字计划。据此，毛泽东在会上落实了

各省份所摊派的数字任务。“发展合作社，河南7万、

湖北4． 5万、湖南4． 5万、广东4． 5万、广西3． 5万、江

西3． 5万、江苏6． 5万。……发展合作社对国家是有

利的，对你们各个地区也有利，如果你们自愿，那就

拍板，把这个数字定下来。”[ 3 ] ( P239 )7月31日，毛泽东

在中共中央召集的省委、市委、自治区党委书记会

议上作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报告，他说:“目前

农村中合作化的社会改革的高潮，有些地方已经到

来，全国也即将到来。这是五亿多农村人口的大规

模的社会主义的革命运动，带有极其伟大的世界意

义。”[ 7 ]毛泽东的这次谈话，标志着农业合作化运动

开始进入高潮阶段。
(一)第七次制订数字指标

10月4日至11日，中共七届六中全会在北京召

开。11日，会议通过了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决

议》，这份决议是根据毛泽东7月31日的讲话内容拟

定和修改而成的。该决议提出:“在互助合作运动发

展比较先进的地方，……大体上可以在1957年春季

以前先后发展到当地总农户的70%、80% ，即基本

上实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; 在全国大多数地方，

……大体上可以在1958年春季以前先后基本上实

现半社会主义的合作化。”[ 3 ] ( P260 )中央第七次制订农

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。
(二)第八次制订数字指标

11月中旬，毛泽东先后在杭州和天津召集华

东、中南、东北、华北地区的15个省、市、自治区党委

书记开会，展望农业合作化和农业生产发展的前

景，并将谈话内容与个人的若干思考归纳成了《农

业十七条》。其中，第一条是关于农业合作化进度问

题的。“1956年下半年基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建社

工作，省、市、自治区( 除新疆外) 一级的指标以要求

完成75% 的农户入社为宜，让下面超过一点，达到

80% 至85% 左右。合作化的高级形式，争取于1960
年基本上完成，是否可以缩短一年，争取于1959年

基本上完成。”[ 3 ] ( P336 )《农业十七条》后经不断修改，

最终形成了《1956年到1967年全国农业发展纲要

( 草案)》，由中央政治局于1956年1月23日正式提

出。该纲要草案要求:“各省、市、自治区在1956年基

本上完成初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，达到85% 左右的

农户加入农业生产合作社。要求合作基础较好并且

已经办了一批高级社的地区，在1957年基本上完成

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。其余地区，……在1958年

基本上完成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。”[ 3 ] ( P337 )中央第

八次制订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。

四、中央与地方的循环互动

综合上述考察梳理可以看出，新中国成立初

期，农业合作化运动从开始发动到加速发展，再到

中国农业合作化运动中的数字指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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进入高潮，中央以文件或会议的形式先后八次制订

了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，即要求在一个时期内农

村新建立的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要达到一定的数量，

或农户加入农业互助合作组织要达到一定的比例。
这里，有个现象需要关注，那就是，对于中央制订的

数字指标，地方上不仅能够完成，而且还会超指标

完成。

这种现象是否可以解释为，农民的农业合作化

热情高涨而主动要求入社，从而突破了中央制订的

数字指标呢?不是。实际上，“在新建的合作社中一

般存在着部分社员不自愿或不很自愿的现象”[ 3 ]

( P234 )。1953年，河北省大名县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

时就发生了这样一些事情。村干部对群众说:“社会

主义，资本主义，两条道路，看你走哪条，要走社会

主义的在桌上签名入社。”“谁要不参加社就是想走

地主、富农、资产阶级、美国的道路。”除使用这种

“扣大帽子”的办法外，村干部还控制了全村的大型

生产资料像磨粉家具、大车、水井等，以不入社不准

使用的办法强迫群众入社。对此，县委“只喜欢积极

分子报好，不虚心倾听群众呼声”，结果“大大助长

了区村干部的强迫命令和严重违犯群众入社的自

愿原则”[ 3 ] ( P128 )。随后，就有了“华北局三下大名府”

纠偏的事件，结果，大部分社一哄而散。[ 8 ] 1955年，

浙江省在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中，也发生了类似事

件。有的地方召开斗富农大会，会上，县委宣传部长

对群众说:“走社会主义道路，就办社。不入社，就跟

他们一样。”[ 3 ] ( P243 )随后发生了浙江省的“砍社”风

波，结果，该省有15607个合作社转为互助组。[ 4 ] ( P236 )

类似强迫入社的现象在全国不少地方都有发生，以

至一些地方出现了农民“出卖牲畜、杀羊、砍树等现

象”[ 3 ] ( P227 )，并最终导致1956年秋至1957年很多地方

发生了退社、闹退社事件。

其实，早在1953年初，邓子恢在制订农业合作

化数字指标的问题上就曾提醒过:“我们( 笔者注:

指中央) 订大了，地方会更大，大了容易发生强迫命

令。”[ 9 ]可让人费解的是，既然中央的数字指标已经

订大了，地方上完成任务已有困难，甚至为完成任

务都采取了强迫命令的手段，却为何还要订出比中

央更大的数字任务呢?这与当时中国共产党内一些

地方官员的政治心态有关。据杜润生回忆，从20世

纪50年代开始，中国共产党内就有很多人习惯于打

听毛泽东说了什么话，有什么指示。[ 8 ] ( P63 )而当毛泽

东提出一个主张并雷厉风行地加以推行的时候，各

级干部总是闻风而动，积极贯彻实行，唯恐落在别

人后头，并在相互攀比中又提出一些超过毛泽东预

计的情况和规定的指标。[ 10 ]1955年7月31日，毛泽东

在《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》的讲话中对农业合作化

进程提出的设想是: 至1958年春季，全国有50% 的

农户加入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合作社，至1960年，全

国基本完成半社会主义的改造，之后，已经建立起

来的农业生产合作社再“逐步地分批分期地由半社

会主义发展到全社会主义”[ 3 ] ( P253 )。8月份，各省份都

抓紧制订了本省的农业合作化发展规划。下面是笔

者所能查到的一些省份制订的数字指标情况: 广东

省规划“到1957年基本上达到合作化”[ 7 ] ( P326 ) ; 热河

省规划全省入社农户比例“1957年达到70% 以上，

1958年达到80% 以上，基本上完成合作化任务”; 青

海 省 规 划 入 社 农 户 占 总 农 户 的 比 例“1957年 为

50% ，1958年63%”[ 7 ] ( P329 ) ; 黑龙江省规划“1955年冬

至1956年春耕前，入社农户达到50% 左右，1957年

春耕前达到70% 左右”[ 7 ] ( P343 ) ; 山西省规划“1955年

入社农户51% － 55% ，1956年占60% － 70% ，1957
年达到70% － 80%”[ 7 ] ( P345 ) ; 河南省规划入社农户

“1957年底达到60% 以上”[ 7 ] ( P348 ) ; 浙江省规划入社

农户达全省总农户数“到1957年秋以前，70% 左右，

1958年 秋以前，达85%”[ 7 ] ( P364 ) ; 河 北省入 社农户

“1956年 底 达 到60% 左 右 ，1957年 底 达 到70% －

75% ，1958年达到80% 以上，实现全省农业合作化”
[ 7 ] ( P375 )。很显然，这些省份所规划的数字指标均超出

了毛泽东的设想。

而对于地方上超指标完成数字任务的情况，中

央认为农业合作化的数字指标还可以提高，进而又

制订出更高的数字任务。同样是在《关于农业合作

化问题》的讲话中，为了“证明农业合作化的可能性

和我党中央对于农业合作化方针的正确性”，毛泽

东对地方上几次超指标完成数字任务的情况作了

一番梳理。1951年12月中央印发《关于农业互助合

作的决议( 草案)》时，全国有农业生产合作社300多

个，到1953年12月中央发布《中共中央关于发展农

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》时，全国已有农业生产合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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社1． 4万多个，“两年时间增加了46倍”;《中共中央

关于发展农业生产合作社的决议》规定至1954年秋

农业生产合作社由1． 4万多个发展到3． 58万多个，

“只准备增加1倍半”，结果却发展到了10万个，“成

为1． 4万多个合作社的7倍多”; 1954年10月，中央决

定 发 展60万 个合 作 社 ，“结 果完 成 了67万 个 合作

社”。这番梳理后，毛泽东提出了更高的数字任务。

他说:“1955年春季，我党中央决定，农业生产合作

社发展到100万个。这个数字同原有的65万个社( 笔

者注: 原67万个，1955年初整社中缩减了2万个) 比

较，只增加了35万个，即只增加半倍多一点。我觉得

似乎少了一点，可能需要比原来的65万个社增加1
倍左右，即增加到130万个左右的社。”[ 7 ] ( P236 － 238 )

因此，可以说，在新中国初期农业合作化运动中

的数字指标问题上，中央与地方之间实际存在着一

种循环互动的关系。正是在这种循环互动关系的作

用下，短短几年时间里，中央先后八次制订的数字指

标直接推动了中国1． 2亿多“如汪洋大海般的”农户

走上了合作化的道路，合作化的速度远远超出了最

初的设想。到1956年4月，“全国农村基本上实现了初

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”[11 ]，到10月，“全国多数省市实

现高级形式的农业合作化”[ 12 ]，到年底，全国参加农

业生产合作社的户数占总农户的比重为96． 3%。[ 2 ]
(P991 )全国农业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。但是，在这场

运动中，因为要完成数字指标，有的农村基层干部在

执行农业合作化政策的实践中采取了一些违背部分

农民意愿的措施，从而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些问题。

为此，《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》在

总结农业合作化运动时认为，“要求过急、工作过粗、

改变过快”，是合作化工作中存在的“缺点和偏差”，

并由此产生了“一些遗留问题”[13 ]。

注释:

①逢先知、金冲及主编的《毛泽东传》认为，毛泽东

的“个人意志”对合作化高潮的实现起了推动作用，同时

也指出，“高潮的产生还有深刻的社会基础”。(逢先知、

金冲及主编《毛泽东传》，中央文献出版社2003年版)薄

一波回忆说 :“我国农业合作化高潮基本上是靠1955年

的‘三个会议一部书’( 5月17日15个省自治区书记会议、

7月31日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、七届六中全会、《高

潮》一书)发动起来的。”( 薄一波《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

的回顾》，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版)杜润生则提出，“不

论是毛泽东，还是邓子恢和中央农工部，提出的规划都

带有任意性”，并将之“硬强加于全国”，又“引入阶级斗

争”，“不给别人留下选择和发挥创造的余地”，从而推动

了合作化高潮的到来。(《杜润生自述 : 中国农村体制变

革重大决策纪实》，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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